兴 安 县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兴安委办〔2023〕10号

兴安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年度县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存在问题

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为认真落实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22年度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发现问题隐患情况的通报》（桂安委办〔2023〕27号）和《桂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年度市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存在问题整改实施方案》（市安委办〔2023〕13号）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制定《2022年度县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存在问题整改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各单位根据整改实施方案，对标对表、举一反三，研究制定本单位、本部门整改实施方案，并按要求完成整改，于4月14日前将整改落实情况（不能立行立改的将整改方案）报县安委办。联系人：庞文龙，联系电话：0773-6222532,邮箱：xaxyjjzhg@guilin.gov.cn。

附件：2022年度县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存在问题整改实施方案
                  兴安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4月12日

附件

2022年度县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

存在问题整改实施方案

	单位
	问题清单
	整改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兴安县
	1.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落实有待加强。部分市、县（区）对2021年度市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存在问题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未将安全生产与消防工作结合分管业务工作同时部署，未将党政领导干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情况纳入党委督查督办重要内容，未明确平台经济新兴领域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职责，未建立乡镇消防机构，未落实乡镇消防机构人员编制，未能实现乡镇消防力量纳入消防救援指挥体系统一调度，未按时完成消防救援站建设任务。
	针对指出的共性问题，对标对表，举一反三，认真抓好问题整改。
	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办、县委办、督效办、安委办、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立行立改

	兴安县
	2.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仍有差距。部分市、县（区）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弱、执法宽松软，未能有效解决“屡禁不止、屡罚不改、只查不处”问题，执法案例通报不及时，人员、设备落后，专业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个别县（区）监管部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及时，隐患整改责任、时限不明确，隐患整改资料不闭合，开展专项整治不彻底，对企业监管服务不到位。
	对标对表，举一反三，认真抓好问题整改。
	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办、县委办、督效办、安委办、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立行立改

	兴安县
	3.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仍不到位。部分企业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及时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按规定组织应急演练，未按要求进行安全教育培训。部分企业职业病防治措施不力，落实防火巡查检查不规范，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不到位。


	对标对表，举一反三，认真抓好问题整改
	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办、县委办、督效办、安委办、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立行立改

	兴安县
	4.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效果还不明显。部分市、县（区）安全风险辨识不全，发现问题能力不强，安全生产、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督导检查、巩固提升力度不够，导致个别行业领域事故率不降反升，一些突出问题反复存在。


	对标对表，举一反三，认真抓好问题整改
	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办、县委办、督效办、安委办、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立行立改


